行政院環保署「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應回收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1、 時間：99年6月29日（星期二）上午14時30分

2、 地點：行政院環保署 環境督察總隊8樓會議室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497號）
3、 主持人：馬執行秘書念和（陳副執行秘書宏益代）

                  紀錄：張紹欣

4、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5、 主席致詞：（略）

6、 討論內容：（略）

7、 意見交換：

(1) 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有關該草案所規劃之網路申報方式，對於無電腦資訊設備、年長者或不擅電腦操作之弱勢業者，若未來政策推動後，在實際運作時可能發生困難，建議環保署立法規範業者可委託所屬公會協助代理申報，以解決弱勢業者之困擾。

2、 有關該草案遵行事項第三點規定，應設置回收設施及標示部分，對於傳統電器行較為不利，因占地狹小且租金昂貴，難以有多餘的空間存放回收後之大型家電物品，建議應建立較為快速的回收清除機制，如：規範將廢四機交由回收業者、處理業者直接進行回收處理，以解決區域存放問題。
3、 有關附表一中規範販賣場所回收標示部分（如：「本店回收廢四機」字樣），恐導致消費者誤解，以為可將家中相關廢電器丟至店家營業場所，將造成業者莫大的困擾，因店面是在販賣商品，並非處理廢棄物的地方，建議採取其他替代方案。另對於附表一中所規範之設施規格，包含回收區的標示牌部分，建議應統一規格，並由環保署提供。
4、 本次開會通知單下達對象有120多個單位，今日出席率只有1/3左右，其中出席者多為電器公會參與，業者較為少數，本次會議之召開是否具有代表性，且公聽會召開後，9月開始實施，如此倉促執行，擔心業者難以適應。

(2)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事業部）
1、 該應遵行事項公告後，未來消費者只買四機中任1台，但卻要販賣業者回收多台，請問回收之第2台以上，可否要求消費者支付第2台以上之搬運費？

2、 現行遵行事項草案第9點規範之回收清除準則，是否含括「危險拆機」或「特殊工具搬運」？未來政策實施後，若消費者購買1台新四機（如：電視機），要求回收2台以上之廢四機（如：電視機、冰箱），此時，消費者住處為舊房子無電梯之高樓層需動用大型機具時（如：吊車、起重機..等）才能懸吊運入，可否要求另外付費？因此部分對業者來說屬額外成本，建議將免費回收清除限定於不需額外加工或非使用其它大型器具範圍，以回歸市場機制。
3、 回收廢、冷暖氣機時，消費者要求販賣業者進行拆卸後之修復、裝潢（如：修補洞孔、油漆）時，可否要求另外付費？
4、 消費者購買冷氣機時，其家中汰換之廢冷氣機欲將自行處理，並無需販賣業者回收，若消費者另要求業者將廢冷氣機拆卸下來，可否要求另外支付拆卸費？建議對於費用之認定原則要有明文註解，避免誤解而引起糾紛。
5、 本公司為大型量販店，目前所有四機之安裝、回收清運部分，均委外承包貨運業者代為進行，對此，未來政策實施後，該貨運業者是否符合該應遵行事項草案第六點所指「受委託第三者」？若是，需要何種證明文件？條件如何？
6、 若回收清運委由第三者代為進行，賣場仍需要設置貯存設施嗎？或是受委託第三者要提供貯存場地？
7、 未來政策實施後，該遵行事項草案中所有公告需簽署之表單（如：管制聯單）是否統一由環保署印製提供，還是由業者自備？
8、 本公司願意配合政府政策，惟對於回收後之廢四機交付對象之回收業者、處理業者等相關資訊並不清楚，環保署是否能提供全省的廢棄處理廠相關資料，以供未來回收清除作業之進行。

(3) 台灣省電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1、 逆向回收制度實施後，建議政府除應加強在電視、報章雜誌、廣告或輔導說明會等多元方式之宣導，也能前往相關公會做教育訓練，藉由相關活動之辦理，使消費者了解回收免費，去向管制等政策推動之目的。

2、 本次公聽會之後，各縣市是否會另行舉辦相關公聽會，或僅舉辦此一場次？

3、 該草案目前規劃係採用電腦網路申報，業者是否需為公會會員，環保署才會提供帳號密碼予業者進行申報之義務？

4、 站在業者的角度，希望可以協助環保署執行逆向回收工作，惟該草案之罰則高達6-30萬元，對於電器業者有失公平，此部分是否仍有降低之空間？依該草案第一項所述，違反相關公告第一次以書面警告，所謂警告的次數有無限制？另外，該草案確切之實施日期為何，其實施後是否會有緩衝期？
(4) 台中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1、 該應遵行事項草案之公告管制對象為有實體店面之電器行，那麼對於網路販賣業者（如：yahoo、pchome…等設置網路平台之郵購業）政府要如何管制？
2、 對於有銷售行為但沒有營業登記證的業者（業界俗稱之蟑螂店）有何管制措施？政府執行管制時理應公平，讓所有業者心服口服。

3、 本次法令條文中並沒有提到業者相關之申訴途徑，若未來業者執行回收清除工作遇到問題時應如何申訴？

(5) 台北縣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1、 以98年四機回收1,417,130台為例，假使環保署要填寫二聯單，將使用紙張2,834,260張，法規條文要求簽署紙本聯單，易造成資源浪費，建議應採無紙化的管理方式，可參考勞、健保局加退保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之設計，或導入電子憑證以電子簽章取代紙本聯單等。另若需採條碼管制，建議只需印出條碼後貼於廢四機即可。

2、 另外，該草案第13條規範紙本保存年限有5年之限制，易造成業者保管以及存放之困擾，建議取消保存年限之規定，採聯單實報實銷方式管理。

3、 附表一中有關回收區標示及販賣場所標示之規格部分，請勿讓消費者以為廢四機可直接交由販賣業者回收之誤解，建議修正。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廢電器處理基金會

1、 本次立法之用意在於有效管制廢四機流向，其管制重點應為回收管理部分，因廢四機交由回收商後流向多不明，故回收率才會偏低，如何整合逆向回收體系相關業者確實落實逆向回收政策，政府應加以思考。

2、 目前廢四機之回收90%來透過家電販賣業者進行逆向回收，惟業者回收後的廢四機多交由附近的不合法回收業者，為使回收率提升，建議應委託第三者（或公會）代為申報、管理。

(7) 中華民國廢棄物清除處理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此應遵行事項依屬性為子法，應該遵循母法（廢清法）之規定，對於法令上指出販賣業者進行回收並設置貯存設施是有問題的，應該要依循廢清法28條規定，業者應與相關回收、處理廠商簽訂合約，以妥善回收處理，建議與會業者能夠清楚瞭解廢清法，未來需與合格回收商簽約。

2、 請遵照廢清法之精神，從產生源、回收商及處理廠，給予合法業者之應有權益。建立回收點之應遵行事項，並教育業者依廢清法從事回收電子電器物品。

(8) 嘉義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1、 依應遵行事項規定，未來回收作業需要填寫管制聯單，此制度之設計將增加人力與財力的成本，建議可以委託公會協助會員申報。

2、 本人為公會會員，因此可由公會中得知法令，倘若非公會會員之業者無法得知政府施行之法令時，環保署要如何傳達？亦或非會員之經銷販賣業者是否就不須申報?此外非公會會員是否可由公會代為申報？且部分電器業者並無列入控管，此部分環保署將如何管制？
(9) 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1、 為減少管理者相關經費支出，建議販賣業者得依自身需求，委由不具商業色彩之公益團體(如公會團體)執行申報。
2、 若台灣在執行環保政策欲跟上歐美國家的腳步，環保署應站在指導與監督的角色，整合電器公會及後端回收、處理廠商，並加強消費者對此政策之認知，藉由以上方式來執行政策之推動將會事半功倍。

(10) 台灣省電器公會聯合會代表

該草案第11條規定：「販賣業者自消費者處回收清除廢四機後，最遲應於五日內將貼有聯單條碼之物品依規定交付回收、處理」，由於部分區域地處偏遠，若未來政策推動後，在實際運作時可能發生困難，建議回收清運時間應增為七日內。

(11) 新竹縣環保局

針對本案第9項規範販賣業者應提供回收清除無償服務，惟消費者購買本公告規範之新品（四機）後所汰換之廢四機必定是請販賣業者來回收，但若未購買新品，販賣業者未必會積極進行回收清運，且對販賣業者而言也有距離遠近之難處，對此，建議未來還是以消費者購買新品時，販賣業者應無償提供廢四機之回收服務；倘若未購新機時，另可規範由原購買地進行回收，應是較為可行之方法，若非以上情形，可請環保機關協調處理（可提供專線服務）。

(12) 環保署回收基管會

1、 由於本草案制度牽涉層面廣泛，本署依程序下達通知本案相關單位，包含相關立委及環保團體等，且開會事由亦載明請相關單位收文後協助轉知所屬（如：會員），則邀請單位出席與否乃屬個人意願，本署予以尊重。再者，公聽會辦理的目的在於政府機關負責呈現法令條文，藉由會議說明之過程，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以強化各界對本政策推行之認同感，以及對於此方案[image: image1.png]


推行後之整體作業流程之瞭解，期以眾人之力使該草案之訂定更臻完備。
2、 有關舊機搬運費用的問題，本署重申本案採取的是汰舊換新原則，意即消費者購買任一台新四機（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及冷、暖氣機）時，業者須無償進行廢四機之回收服務，且無台數之限定，但新機安裝相關費用不在此規範內，業者可依市場機制與消費者議價。另消費者也有選擇是否將廢四機交給販賣業者回收之權力。
3、 另業者於回收清除過程中，依法均不得向民眾收取任何屬於回收清除範圍之費用，額外拆卸作業需動用之大型機具者（如吊車、升降機..）或屬工程施工（如裝潢、修復..）範圍者，非屬本遵行事項規範。
4、 所有販賣四機（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及冷、暖氣機）之相關業者都屬本應遵行事項列管對象之範圍，需依規定辦理申報、設施設置及進行廢四機交付等作業，無論是否為公會會員只要有銷售行為者，均受此法令之管制。
5、 目前本署規劃本草案條文第6條所指得委託第三者進行回收清除係為符合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之業者（也就是回收、處理業）或本法第五條之執行機關（清潔隊）。其簽訂之合作相關文件，本署將制定範本，並建置於系統中提供業者下載參考。另若販賣業者之回收清除作業委由本應遵行事項規範之第三者代為進行，依本法第6條第2項規定得免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6、 有關網路販賣業者之管制部分，目前其他各主管機關也積極思考如何對他們進行源頭管制的責任問題，這部分本署將會深入了解，並思考、研擬有效管制措施。
7、 另針對有販賣行為卻沒營利登記證的部分（如：蟑螂店），對於非法業者雖有它占便宜之處，也一定會有它吃虧的地方，且應仍為少數，本署一定會列為稽查對象，並加強相關查察作業。另本署會請同仁私下進行瞭解，並適時向公會請益，俾使將這些有販賣行為的非法業者納進管制體系，屆時尚請公會提供必要之協助。
8、 有關申訴途徑部分，一般法令並不會將申訴管道明文指出，一旦業者違反法令，依行政程序法將會提供業者陳述意見之機會，業者並可在收到處分通知後，若對處分內容仍有不服時，可於期限內向相關單位提起行政救濟。
9、 有關罰則的部分，本草案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授權辦理，其罰則部分亦係依廢清法第51條第2項第2款規定辦理。另對於緩衝期或是增加警告次數之建議，本署將予以酌參。
10、 有關回收、處理相關業者基本資料（含地址及聯絡方式），可逕自於本署資源回收網（http://recycle.epa.gov.tw）點選畫面上方「回收處理業」專區，進入後，點選左側「回收處理業查詢」，最後依畫面排序選擇廠商類別（回收業/處理業）、查詢材質（廢電子電器類）及機構地址縣市即可。另本署未來亦會配合本草案之實施，另行於網路申報系統內建置業者資料之查詢平台，以提供線上查詢之服務。
11、 有關附表一中資源回收設施規格及位置之設置規範係以店面為單位，以百貨公司為例，商場內雖有多家電器零售販賣專櫃，惟出賣人既係百貨公司，回收貯存設施即應由百貨公司設置，若有違反設施規定者，處分對象亦為百貨公司。
12、 有關回收設施規格，如：回收區標示「本店回收廢四機」字樣會引發民眾自行棄置情形，本公告規範回收設施標示之用意在於使販賣業者予以遵循，並進行販賣場所之有效管理，以及告知消費者哪些商家有進行廢四機回收工作，倘若業者認為貼上標示後恐會使民眾產生誤解，本署將參酌相關意見進行修正。
13、 另對於回收區標示牌統一規格部分，考慮店家標準不同，基本上本草案之設施標示僅規範最小要求，業者可在此規範下依實際需求自行印製及擺放。

14、 有關聯單設計部分，採電子簽章對民眾而言過於繁瑣，且設備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再者，本署亦須兼顧賣方與買方消費者之權利，而本草案規劃、設計之紙本聯單，主要於過去數次會議中已與本案相關業者、公會討論過，也將成本分析給大家看，此方式對業者而言，是成本最少的方法，也是讓本制度可立即執行之方式。
15、 另本草案之相關表單印製問題，未來配合應遵行事項之實施，將建置網路申報管制系統提供業者進行網路申報相關作業，並主動核發帳號及密碼予責任業者，而相關表單之格式將由本署制定後，統一內建於系統中，業者可直接於網站上列印使用。另若消費者有回收廢四機之需求時，販賣業者將印製出來之管制聯單經雙方簽收後，並由消費者處進行回收工作之人員將前項管制聯單之條碼黏貼於所回收之廢四機上。再者，對於本草案所規劃網路申報方式之影響，本署將審慎酌參。
16、 有關紙本保存年限，以及回收清運時間增修等問題，本署會適度考量後再行研擬。
17、 有關委由公益團體（如：公會）協助販賣業者進行申報問題，若會員皆有共識自然會成型。由於回收處理工作需要許多團體共同執行，政府並無權主張交給特定單位負責，對於偏遠地區之弱勢業者，亦可由各縣市地方執行機關協助申報作業。倘若公會願協助提供販賣業者代為進行網路申報之服務，或業者願委由相關公會代為申報，本署樂觀其成。至於公會會員是否願意接受相關公會之服務，則應由公會會員自行決定，且無向本署報請核備或核准等規定。另，若有違反應遵行事項規定者，依法仍由販賣業者負責，處分對象亦為違規之販賣業者。
18、 對於販賣業者、民眾之宣導部分，本署未來將利用多元管道，如：報章雜誌或電視廣告加強相關宣導，並會與相關公會或經銷販賣業者合作，對相關執行人員進行教育宣導及辦理北、中、南、東的說明活動。
8、 結論：

（1） 今日與會各單位之意見，本署將做為「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應回收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草案）制定之參考，會後，若對本案仍有相關建議，請於10日內以書面方式提供本署參考。
（2） 公會協助受列管業者網路申報，本署樂觀其成，惟本署無權指定單一申報窗口。
（3） 重申，受列管業者並未強制需於賣場或營業場所設回收貯存設施，僅要求配合設置或張貼回收標示。請各公會代表或與會人員轉達所屬會員或相關業者。
9、 散會(下午17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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